








8.95%

9.46%

9.46%

7.93%

10.53%

9.97%

8.44%



8.95%

8.44%

7.93%

9.97%













https://v3.camscanner.com/user/download


关于同意文化七村27号3单元占用土地加

装电梯的申请
露

本单位作为土地权属人，经研究，同意文化七村27号3

单元(以下简称“该单元”)提出的占用我单位所属土地加

装电梯的申请。

为保障双方权益，确保加装电梯项目顺利实施，本单位

在同意占地的同时，明确提出并确认以下三项前提条件，且

必须作为后续任何书面协议的核心条款：

一是本单位不承担加装电梯任何建设、安装、设计、报

批等费用。本单位不承担电梯建成后的任何运行维护、保养、

维修、电费、检验、安全责任及日常管理等所有后续费用。

二是加装电梯全过程中的规划、施工、邻里协调等事宜

由该单元全体申请人自行负责。加装电梯期间及后续使用中，

若发生任何纠纷、矛盾或安全事故，相关责任均由申请人及

电梯使用管理人承担，概与我单位无关。

三是该加装电梯行为不影响我单位作为土地权属人的

合法权益。日后若因城市规划、公共利益、政策调整等任何

原因，国家或我单位需对该土地进行处置或作出其他安排，

该单元居民不得以已加装电梯为由提出异议或拒绝执行，并

应无条件配合。



(此页无正文)

·

重庆市力龙坡区人民法院

2026年1月16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